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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5_9B_BD_E4_c122_480073.htm “退出工作岗位休

养”俗称“内退”，是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

象，由于一些国企在具体操作中不能严格按照政策和规章的

规定进行而引发了很多纠纷，有些被企业按内部规章规定以

“内退”对待的职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申请仲裁或提起诉

讼，在仲裁、诉讼的过程中有关法律依据、法律适用以及如

何处理成了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不揣愚陋，撰写这篇

短文，就算是引玉之砖吧。题目虽然称为“思考”，怕有些

实不符名，万望各位担待！ 一、“内退”的出处 人们总以为

“内退”的说法是1993年国务院《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

定（国发（1993）111号令）》中规定的。其实不然，关于“

退出岗位休养”更早地出现在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之中，该《条例》

第十七条第八项规定“企业有权在作好定员、定额的基础上

，通过公开考评，择优上岗，实行合理劳动组合。对富余人

员，企业可以采取发展第三产业、厂内转岗培训、提前退出

岗位休养以及其他方式安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厂际交

流、职业介绍机构调剂等方式，帮助转换工作岗位。富余人

员也可以自谋职业。”可见，“内退”并非是一种政策规定

而是有法规依据的。 二、“内退”的条件 国务院1993年《国

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发[1993]111号令）》第九条明

确规定：“职工距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经本人申请，企业

领导批准，可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可见，“内退”有三



个条件即男到达55周岁、女到达50周岁以上，经本人申请，

企业领导批准。当上述三个条件全部具备时职工才能“内退

”，否则企业擅自对职工以“内退”对待或处理是违反政策

规定不受法律保护的。国务院111号令发布后，部分国有企业

在改制中有违规行为，原劳动部1994年6月26日下发的《劳动

部关于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职工退出工作岗位休养问题的

通知（劳部发[1994]259号）》文件指出：有的企业在分流富

余职工时，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对距退休年龄不到５

年的职工，强迫退出岗位休养，剥夺甚至侵害了职工的正当

劳动权利。259号文件文件还规定：各地劳动部门对企业贯彻

国发[1993]111号令要做好指导监督检查工作，坚决制止企业

超出国务院规定办理“内退”的做法。今后对企业的此类行

为要及时纠正，并严肃处理。劳动社会保障部（劳社

发[1999]8号文）《劳动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

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有同样的规

定。从以上的政策规章可知，执行国务院法规中的“内退”

是有严格条件的，违反了上述政策规章办理的“内退”不会

受到仲裁委和法院的支持。 三、国企改革中“内退”的做法

及仲裁审判中的困惑 大多数国企在改革中严格执行了国务院

《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明确的三个条件即距退休年

龄不到五年的职工，由本人写出书面申请，经企业领导批准

。但也有一些国企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精减指标，名为吸纳

新鲜血液招聘更有活力的年轻职员，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等

理由，为到达“内退”年龄的职工做工作，动员其写申请，

有些企业在做不通工作时干脆对到达“内退”年龄的职工直

接办理“内退”或以“内退”对待、处理。引发了很多矛盾



和纠纷，有些职工到处上访，有些职工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在仲裁或诉讼过程中

，如何妥善处理这类纠纷呢？当然，按照劳动法学专家们的

理论，根据上述政策和规章规定这个问题不仅不复杂、很清

楚，而且可以说很简单。但现实中的问题往往并不是那么简

单，国企情况千差万别，在一个企业中有工人、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相同的内部规章或政策下产生了不同的情形，譬

如不论是哪种情形的员工企业本来都是按“内退”办理了相

应手续，大多数人虽不情愿但理解企业的做法，那么少数人

的仲裁或诉讼请求的裁决结果可能产生新的更大规模的案件

，加之本来就离正式退休不到5年，有的人在仲裁或诉讼中已

经到达正式办理退休的年龄，仲裁委和法院如何既不影响国

企已经进行的改革、不让企业进退维谷，又要保护职工权益

，还要维护社会稳定则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四、“

内退”纠纷的法律适用 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这一条例名义上为“工

业企业”实质上其原则适用于所有全民性质的企业，包括国

有商业银行和企业化改制的原国有事业单位。因此，现在国

企改革中发生的所有“内退”纠纷均应使用该条例。 应当指

出的是，该条例赋予了国有企业十四项基本权能，是政企脱

钩的一个标志，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法

规。该条例虽然距发布之日已有十四年之久，但仍然具有其

他法规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制定许多国有企业改制政策的法

律依据。是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时“经营决策权、投资决

策权、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劳动用工权、人事管理权

、工资奖金分配权、内部机构置权”的法律源渊。另外，国



务院国发（1993）111号令及劳动保障部的规章也是仲裁委、

法院应当参照执行的政策、规章依据。 五、变“内退”为退

休的法律化建议 让在国有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男满55周岁女

满50周岁正式退休而不是“内退”，即将国有企业职工的退

休年龄按上述说法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当然这样说可能

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咒骂，但本人认为如果以法律的形

式加以确定后对谁也是平等的，不论企业管理者还是普通工

人一视同仁，就能得到极大多数人的支持和理解。而不是像

现在只是让工人“内退”，一些管理者却以种种理由不“内

退”。最近据说还有一种新动向，有人以党的十六大中说国

企领导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而让到退休年龄的国企总经理董事

长不退休，果真如此，不是以不确定的概念为由公然违法吗

？工人都成了“富余人员”，管理者却是“宝贵财富”，这

是什么逻辑？法律一旦确立就是硬性的不容法外开恩。 为什

么笔者提出让“内退”变为正式退休，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

确定的建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

定的“内退”让距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员工从工作岗位上退出

来符合国情国策，特别是近几年来一年就有几百万大学毕业

生走出校门，“一毕业就失业”已成为国家领导人和全体国

民的一块心病，国家怎么办？就业压力大、就业途径也不是

可以无限扩展的。因此，让年龄偏大的员工从现有岗位上退

出并领取生活费、退养金，让年轻人有工作而自己挣钱吃饭

，既是改革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的需要。既如此，将这一试

行了十四年的法规规定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将“内退

”无条件的变成退休本人认为更为妥当。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